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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情况：根据银行办理相关业务的担保方式，主要为于江苏龙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截止目前，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担保期限：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4月29日，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满足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保证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结合公司 2019 年度生产经营实际和已有银

行授信情况，公司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合计向银行申请人民币不超过 8 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

额度为准）的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上述银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

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

的融资金额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不再对单一银行出具董事会融资决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合计向银行申请人民币不超过 8 亿

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的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担保主体主要

为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为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尚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精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LOPAL 

TECH.SINGAPORE PTE.LTD.。 

为保障银行授信的顺利实施，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不包含控股子公司及控股

孙公司）为自身或互为对方上述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合计发生额不超过

8 亿元，具体担保金额和方式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

的相关协议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259.584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润滑油、石油添加剂、制动液、防冻液调和、销售；汽车配件、

润滑剂生产、销售；汽车养护用品、汽车尾气净化还原剂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为185,129.49万元，净资产为130,097.88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4,489.18万元，净利润23,693.21万元。 

（2）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8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汽车用品、环保产品、车用尿素、润滑剂、添加剂、汽车零配件、

尿素加注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环保设备、汽车保养设备销售及技

术服务；润滑油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

产总额为20,190.41万元，净资产为7,436.2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7,904.79

万元，净利润6,002.42万元。 

（3）南京精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8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塑料包装材料、复合材料、车辆新材料、设备与配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精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

额为3,731.29万元，净资产为2,162.5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068.44万元，

净利润781.83万元。 

（4）南京尚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8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环保纳米新材料、汽车尾气净化还原剂、加注设备、塑料包装材

料、汽车养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车用化学品、汽车用品、空气净化产品、

汽保设备、清洁用品及设备、汽车儿童安全座椅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尚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

总额为21,174.82万元，净资产为19,054.45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63.34

万元，净利润-93.50万元。 

（5）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辽河一街36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新能源材料研发；润滑油、制动液、防冻液、汽车配件、润滑剂、

还原剂的生产、销售；汽车养护用品、汽车尾气净化还原剂销售；基础油、乙二

醇仓储；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

日的资产总额为41,471.97万元，净资产为9,665.74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737.19万元，净利润1,000.34万元。 

（6）LOPAL TECH.SINGAPORE PTE.LTD. 

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注册地址： 14 ROBINSON ROAD # 12-01/02 FAR EAST FINANCE 

BUILDING SINGAPORE(048545)  

法定代表人：SOO HUI JIN 

经营范围：润滑油、防冻液、制动液、润滑脂、汽车养护品、汽车尾气净化

还原剂、新材料等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的生产、销售。 

LOPAL TECH.SINGAPORE PTE.LTD.为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为381.53万元，净资产为366.34万元，2019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553.31万元，净利润-828.0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事项是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安排，担保协议

的具体内容以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含本次担保）累计

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3%；其

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2.63%。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亦

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授权董事长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审批具体的授信与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根

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包含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为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预计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

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龙

蟠科技上述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的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